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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证不回户籍地，可以去哪里办？
——聚焦我国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热点问题

当前，全国每年平均办理结

（离）和补领婚姻登记证约 1800 万

对。然而，随着人户分离现象愈加

普遍，婚姻登记必须在一方户籍地

办理的规定，多年来让不少外出工

作、生活、学习的人深感不便。

根据国务院授权，北京、天津

等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居民结

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

点。试点实施后，可以去哪里领

证，领证前应该做哪些准备？民政

部 5 月 2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

热点问题。

热点一

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
关何时受理“跨省通办”事
项？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6 月 1 日起，
民政部在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
5省（市）部署开展了内地居民结婚登
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在江
苏、河南，湖北武汉、陕西西安 2省 2市
开展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
试点。

截至 2023年 5月 24日，试点地区累
计“跨省”办理婚姻登记 125247对，“跨
省通办”既节省了当事人的经济开支，又
省去了舟车劳顿，试点地区群众不再“为
爱奔波”。

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按照国务院授
权，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
川、陕西、宁夏 21个省（区、市），实施内
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
办”试点。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统一
自 2023年 6月 1日起受理婚姻登记“跨
省通办”事项。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发
布会上介绍，扩大试点后的 21个省份将
覆盖我国总人口的 78.5%，能够基本满
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何时能实现全国范围内“跨省通
办”？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二级巡视员
杨宗涛表示，要实现全国范围内通办，
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婚姻登
记条例》相关条款要进行修订，二是要
有婚姻登记数据、工作制度和流程、人
员力量配置等基础支撑。现在这两个
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婚姻登记实现全
国范围通办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待条
件成熟后，我部将及时推动此项工
作。”杨宗涛说。

王金华介绍，在试点地区，当事人选择在
一方经常居住地申请办理婚姻登记的，不但
要出具双方当事人户口簿和身份证，还应当
出具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点地区允许一方
或双方户籍是本省（区、市）的，可以在本省
（区、市）任意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
记，无需提供居住证。

如男女任意一方具有上海市静安区户

籍，双方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在上海市静安
区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也可以选择在上
海市内任意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
登记。

“为提高‘跨省通办’的效率，避免人员聚
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建议当事人按照试
点地区的要求提前在网上预约；办理婚姻登
记时，如实填写本人身份信息和婚姻状况，以
免因信息不实无法办理。”杨宗涛说。

近年来，重婚、骗婚等现象仍有发生，
引发社会关注。如何让“婚姻骗局”无处
遁形？

“重婚、骗婚等行为既涉及个人诚信缺
失，也涉嫌违法犯罪，不但损害了婚姻利害关
系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诚信价值，也干扰
了政府正常的管理秩序。”王金华在发布会上
表示，民政部门将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
此类现象的发生。

王金华表示，民政部门将提升婚姻登记
信息管理系统全国联网的稳定性和信息的完
备性，强化婚姻登记全国联网审查功能，同时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及时对当事人
身份信息和婚姻状况信息进行联网核验。此
外，民政部要求各级婚姻登记机关配置智能
化个人信息比对设备，提高婚姻当事人个人
信息比对的准确性；加强婚姻登记机关管理
和工作人员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
和甄别能力；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民政部门将
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民政部门还将探索建立婚姻领域个人
信用制度，婚姻当事人签署个人婚姻状况承
诺书，承诺不实将纳入个人信用惩戒范围。”
王金华说。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杨宗涛在发布会上介绍，根据目前《婚姻
登记条例》规定，内地居民结婚或自愿离婚
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在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地区，相关规定调
整为内地居民结婚或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
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
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

例如，男方的户籍在甘肃、女方的户籍在
湖南，他们中的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北京工作
生活。按照现行《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他
们只能回甘肃或湖南进行婚姻登记。但按照

试点要求，这次北京市是试点省份之一，因
此，他们既可以选择回到甘肃或湖南进行婚
姻登记，也可以选择在北京市进行婚姻登记。

为什么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限定在一
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

王金华表示，开展婚姻登记服务是一项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也是一项高频政务事项，
既要解决长期在外工作、学习、生活的群众回
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不便以及增加支出费用
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各地婚姻登记资源配
置和承载能力，确保各地婚姻登记机关正常
工作秩序。

热点二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为何限定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

热点四 如何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中避免重婚、骗婚现象？

热点三

选择一方经常居住地办理婚姻登记应出具什么证件，提前做
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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